
舒城县司法局
舒城县财政局

舒司发〔2020 〕12 号

关于印发《舒城县 2020 年度城乡困难群体法
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

现将《舒城县 2020 年度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舒城县司法局 舒城县财政局

2020 年 7 月 20 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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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 2020 年度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民生工程实施办法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的

通知》（皖政〔2020〕17 号）以及《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项目化精细化申报管理的

通知》（民生办〔2019〕12 号）的要求，现就舒城县 2020 年

度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制定如下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中办发〔2015〕37 号、皖办发〔2016〕13 号、皖办发

〔2020〕3 号、六司发〔2020〕4 号文件规定，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优化法律援助质量与效果，

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目标任务

2020 年全县计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964 件（具体案件分

解见附件）。

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符合标准。

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工作,扎实开展刑事案件律师

辨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深化民生领域法律援助服务，不断提升

法律援助基本公共服务便捷化、均等化水平。

根据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

意见》（司法通〔2019〕27 号），力争调整法律援助案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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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准，使案件的补贴标准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制定案件质

量与补贴标准相挂钩的经费使用制度。

三、实施内容

（一）法律援助案件事项范围

1．《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 11 类事项：依法请求

国家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

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

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请求赔偿与交通、工伤、医疗、食品

药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相关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

的；请求赔偿因高危作业造成损害的；请求赔偿因使用假劣农

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农业生产损失的；因遭受

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因见义勇为自身权

益受到损害，主张民事权益的；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

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的。

2．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和调整法律援助对象经济困难标准的通知》（六政办秘〔2014〕

185 号）中作出的补充事项。

3.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通知辩

护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

4.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

（二）法律援助对象

1．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2 倍的公民。

2．符合规定条件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者近

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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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

4．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

依照《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十三类情形无需提供

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但是应当提供与之对应条件相关的证件或

者证明材料：享受特困供养待遇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由慈善机构出资供养的；残疾且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且无固定

收入的；依靠抚恤金、救济金生活的；因意外事件、自然灾害、

重大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正在接受政府临时救助的；因见

义勇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主张民事权益的；学生在校因遭受

人身损害主张民事权益的； 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请求支付劳

动报酬或者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依照

国家规定，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免予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与服务质量

1．案件质量。符合《安徽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安徽省法律援助案件管理质量标准》和《安

徽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安徽省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标准》《安徽省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安徽省劳

动仲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安徽省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标准》之规定，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

2．服务质量。按照《安徽省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建设

指导标准》、《安徽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和《安徽省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形象识别系统规范》的要求

执行。县法律援助中心要切实履行质量监管职责，开展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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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加强过程监管、推动专业化办案、引入社会监督，切实

提升受援对象的满意度。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策机制。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皖办发〔2016〕13 号）、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六办发〔2016〕35 号）提出的要求和两高三部《关于

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结合《安徽省法

律援助条例》，切实加强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各法律服务机

构要结合自身实际，总结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经验，落实目标

任务，制定具体措施，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不断完善政策

保障机制。

（二）严格督办机制。要按照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

工程项目规定的事项范围、援助对象等内容，严格受理审查制

度，规范接待、受理、审查、指派等行为。严格执行事项范围

和经济困难标准，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落实

到位。

（三）优化实施机制。县司法局要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细化、实化监督措施，确保所有案件符合质量标准。县法律援

助中心在做好案件办理工作的同时，要积极开展公共法律知识

宣传，安排律师在便民窗口和工作站值班，面向社会公众和特

殊群体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财

政部门要认真做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资金的拨付和资金使用

的监督工作，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相关部门和单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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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职责，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

作合力。

（四）规范拨款机制。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项

目县财政需足额安排资金。县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足额安排城乡

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项目资金，规范法律援助经费资金

使用管理；要及时拨付资金，畅通与县司法局资金拨付渠道。

（五）健全资金监管机制。法律援助资金实行分级负责，

县司法局应设法律援助独立项目帐，单列科目，建立独立账簿，

如实记载法律援助收入、支出明细，单独核算和反映法律援助

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当年投入的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经费需全部用完，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财

政、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资金监管职责，加强对法律援助

经费的监督与检查。

（六）创新宣传引导机制。要加大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宣

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形成宣传阵势，营造良好氛围。要大

力开展新闻媒体宣传工作，积极运用本地媒体、网络、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技术，特别是民生工程网站刊播法律援助公益广

告，宣传法律援助政策规定和典型案例，展示法律援助工作成

效。要面向困难群体，充分运用板报、标语等形式深入宣传法

律援助的条件和范围、申请方式及联系办法，要将宣传工作不

断地向乡镇村延伸，努力提升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知晓率。

附件：《2020 年度舒城县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任务分

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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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舒城县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任务分解表

单位
案件

数
单位

案件

数

城关镇法律服务所 48 晓天镇法律服务所 12

汤池镇法律服务所 28 安徽舒洲律师事务所 153

桃溪镇法律服务所 20 安徽龙鼎律师事务所 126

万佛湖镇法律服务所 16 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 63

柏林乡法律服务所 12 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 171

杭埠镇法律服务所 12 安徽朱德兵律师事务所 63

河棚镇法律服务所 12 安徽李舒华律师事务所 18

千人桥镇法律服务所 20 安徽广运律师事务所 63

南港镇法律服务所 12 安徽龙舒律师事务所 72

棠树乡法律服务所 12 舒城县法律援助中心 19

高峰乡法律服务所 12 合计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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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县民生办。

舒城县司法局办公室 2020年7月20日印发


